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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辦法 

112年 1月 11日 11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餘修正歷程詳條文末】 

  

第一條 輔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特訂定「輔英科技

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並據以召開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

會議)。 

第二條 本會議由校長、副校長、各學院院長、共同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系（科、學程）主

任、所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圖書資訊長、公共事務暨校友服務

室主任、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稽核室主任、環境安全

衛生中心中心主任、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中心主任、推廣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校務

研究暨規劃室主任、校級單位主任、附設醫院院長、附設醫院代表二名、附設高雄

市幼兒園園長、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

表若干人組成。 

校務會議代表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 

第三條 教師代表：各學院、共同教育中心依秘書室設定之選舉比例及應選名額自所屬講師

（含）以上之專任教師選舉產生。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校務會議代表人數之

二分之一，其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

則。各學院、共同教育中心選舉方式另定之。 

研究人員代表：本校如聘請研究人員，滿十人中推一人。研究人員代表產生方式由

人事室另定之。 

職員代表由全校編制內職員推選之，其應選名額為教師代表十分之一。職員代表產

生方式由人事室另定之。 

學生代表由學生選舉產生，其應選名額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第四條 本會議以校長為主席，除第二條條文規定之出席人員外，校長得指定職務相關人員

列席本會議。 

本會議需有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第五條 本會議依下列兩種程序召開： 

一、定期會議：由校長召集之，每學期開會一次。 

二、臨時會議：由校長視需要召開，或本會議代表五分之一以上書面提議，校長應

於十五日內召開。 

第六條 本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系、科、學程、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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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交議事項。 

第七條 前條所稱重要事項與重要章則，如有代表對其是否重要提出異議時，本會以在場代

表簡單多數之決議認定之。 

第八條 本會議提案，除校長交議及循行政系統提出者外，應有出席會議代表五人以上之連

署。 

第九條 本會議秘書工作，由秘書室擔任，負責協調與本會議有關之行政支援事務。 

第十條 本會議議案之決議，校長若認為窒礙難行時，可交下次校務會議（或臨時校務會

議）要求複議。本會議決議若有涉及董事會權責者應報請董事會審議。 

第十一條 複議提案、臨時動議案視同重要議案，並須由本會議組織成員九人以上連署，方

得提會議討論。 

第十二條 本會議議案，如須交付表決時，依下列方式行之： 

一、一般議案（含程序問題）以舉手表決為原則，如有代表提議，並經九人

（含）以上之附議，即改為無記名投票。 

二、重要議案、校長交複議案，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決議。 

三、程序問題以在場代表簡單多數決議。 

四、一般議案以在場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通過。 

五、重要議案以在場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為通過。 

六、校長交複議案，以在場代表超過半數同意為通過（即推翻原議）。 

第十三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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